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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中市中醫師公會  函 

機關地址：臺中市北區崇德路一段 156 號 11 樓之 5 
聯絡電話：04-22361431 傳真：04-22342374 
聯 絡 人：吳政勳 
電子郵件信箱：tc116.tcts@yahoo.com.tw 

 
 

受文者：本會所屬院所 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12 年 5 月 8 日 

發文字號：中市中醫龍字第 11200043 號 

速別：最速件 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 

附件：如主旨 

主旨：函送中華民國中醫師公會全國聯合會函，請基層院院所補寄送「醫
療機構『公費清冠一號藥品費用』申請補助清冊」函文影本乙份，
請貴院所依說明二辦理，請查照。 

 
說明： 
一、依據中華民國中醫師公會全國聯合會 112 年 5 月日(112)全聯醫總

兆字第 0391 號函轉衛生福利部 112 年 4 月 26 日衛部中字第 
1121860613 號函辦理。 

  二、查貴院所尚未寄送「醫療機構『公費清冠一號藥品費用』申請補

助清冊」，煩請儘速補送申請補助清冊予衛生福利部中醫藥司(診

所請寄：cmalvinkun@mohw.gov.tw)。 

 

正本：本會所屬院所(補送申請補助清冊) 
副本：本會 

 

 

 
 

 
 

 



1 

檔    號： 

保存年限： 

中華民國中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  函 

會址：新北市板橋區民生路一段 33號 11 樓之 2 

電話：(02)2959-4939 

傳真：(02)2959-2499 

E-mail：twtm@msa.hinet.net 

承辦人：宋美慈  分機：16 

受文者：如行文單位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12 年 5 月 4 日 

發文字號：(112)全聯醫總兆字第 0391 號 

速    別： 

附    件：  

主  旨：函轉衛生福利部衛部中字第 1121860613 號函為掌握公費「清

冠一號」使用情形，請基層診所補寄送「醫療機構『公費清冠

一號藥品費用』申請補助清冊」，敦請貴會轉所屬會員知悉，

請察照辦理。 

說  明：依衛生福利部 112 年 4 月 26 日衛部中字第 1121860613 號函

辦理。 

 

正 本：各縣市中醫師公會 

副  本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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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台中市中醫師公會第
	0391函轉A0545補寄送清冠一號使用情形
	A0545-衛生福利部-醫療機構公費臺灣清冠一號藥品費用申請補助清冊


